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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庆 市 第 五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(2024)渝 05强清 117号

申请人：重庆市渝北区国旅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清算

组。

代表人：蒋健，该清算组负责人。

2024年 10月 16日，重庆市渝北区国旅出租汽车有限责

任公司清算组以无法清算为由，向本院提请确认《重庆市渝

北区国旅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清算报告》，并申请

终结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院查明，2024年 7月 23日，本院作出（2024）渝 05

清申 114号民事裁定书，裁定受理重庆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

司对重庆市渝北区国旅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的强制清算

申请。2024年 8月 5日,本院作出（2024）渝 05强清 117号

决定书，指定重庆渝都律师事务所组成重庆市渝北区国旅出

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。

《重庆市渝北区国旅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清

算报告》载明：经清算组调查，2005年 7月 8日，重庆市渝

北区国旅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。股东重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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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向清算组回函称：“重庆市渝北区国

旅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、公章均已

遗失，且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吴德夫，总经理黄同铜，以及

其他董事成员夏平、张洪川、石绍成，均无法联系，另一位

股东重庆市渝北区龙溪镇企办室清算组亦无法提供联系方

式”。清算组未接管到重庆市渝北区国旅出租汽车有限责任

公司任何财产、账册、重要文件等资料。清算组已在全国企

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发布了印章遗失声明。

经清算组调查，重庆市渝北区国旅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

司名下无现金、无银行存款、无不动产及车辆、无知识产权、

无欠缴社保费用、无税款债权及职工债权等。在债权申报期

限内，无债权人申报债权。

本院认为，重庆市渝北区国旅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清

算组制作的《重庆市渝北区国旅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清算

组清算报告》符合法律规定，本院予以确认。清算组未接管

到重庆市渝北区国旅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任何财产、账册、

重要文件，无法进行清算，清算程序终结后，如果发现重庆

市渝北区国旅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有债权人，债权人可依

法向重庆市渝北区国旅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主张权

利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八十八条，《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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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

规定（二）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认可《重庆市渝北区国旅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清

算组清算报告》；

二、终结重庆市渝北区国旅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的强

制清算程序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判　长　　吴  洪

审  判  员　  陈雪梅

审  判  员　  何  玉

二〇二四年十月十六日

法官助理　  白  云

书  记  员　  郭钰婧

附：《重庆市渝北区国旅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清算

组清算报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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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渝北区国旅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

清算报告

（2024）国旅强清字第 6号

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：

贵院于 2024 年 7 月 23 日作出（2024）渝 05 清申 114 号裁

定书，裁定受理重庆市渝北区国旅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强制清

算一案，并于 2024年 8月 5日作出（2024）渝 05强清 117号决

定书，指定重庆渝都律师事务所担任清算组。

清算组接受指定后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强制

清算案件清算组工作指引》等规定，勤勉忠实地履行了清算组职

责，现就重庆市渝北区国旅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国旅出租汽车公司”）强制清算一案的清算工作报告如下：

一、公司的基本情况

国旅出租汽车公司成立于 1999年 5月 17日，登记机关为重

庆 市 渝 北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500112203148654Y，注册资本金 60 万元（据清算组调取的工

商档案显示，注册资本均已实缴到账），注册地位于重庆市渝北

区龙溪镇松桥支路。经营范围包含出租汽车客运；销售：汽车零

部件，摩托车零部件。无对外投资行为。于 2005 年 7 月 8 日被

吊销营业执照。公司股权架构如下：

序

号
股东 持股比例

认缴出资额

(万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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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重庆国际贸易

集团有限公司
99.8333% 59.9

2
重庆市渝北区

龙溪镇企办室
0.1667% 0.1

二、案件基本信息及清算组组成情况

（一）案件基本信息

2024 年 7 月 1 日，申请人重庆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国际贸易公司”）以被申请人重庆市渝北区国旅出租汽

车有限责任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，未在法定期限内组成清算组

进行清算为由，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指定清算组对重

庆市渝北区国旅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强制清算，重庆市第

五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4年 7月 23日作出（2024）渝 05清申 114

号裁定书，裁定受理重庆市渝北区国旅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强

制清算一案，并于 2024年 8月 5日作出（2024）渝 05强清 117

号决定书，指定重庆渝都律师事务所担任清算组。

（二）清算组组成情况

清算组团队由重庆渝都律师事务所指派蒋健律师为团队负

责人，并以杨灿律师、罗源律师、李霜霜律师三名固定成员组成。

除固定成员外，清算组团队会根据管理工作的性质及工作量的变

化不定期增派工作人员。

三、清算组接管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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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算组接受指定后，前往国旅出租汽车公司注册地重庆市渝

北区龙溪镇松桥支路走访调查，在登记地址未找到公司办公产所。

又于 2024年 8月 16日，向国旅出租汽车公司的股东国际贸易公

司邮寄《交接通知书》要求其与清算组办理国旅出租汽车公司的

交接手续以及提供国旅出租汽车公司另一股东重庆市渝北区龙

溪镇企办室的联系方式，但国际贸易公司向清算组回函称：“国

旅出租汽车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、公章均已遗失，且法定

代表人、董事长吴德夫，总经理黄同铜，以及其他董事成员夏平、

张洪川、石绍成，均无法联系，另一位股东重庆市渝北区龙溪镇

企办室清算组亦无法提供联系方式，”仅向清算组提供【中瑞会

审字 2003 第 260 号】审计报告一份，该审计报告显示国旅出租

汽车公司曾于 2002年 11月进行过内部清算，清算后国旅出租汽

车公司的资产、负债、所有者权益均为零。

截止目前，清算组未能接管到国旅出租汽车公司的印章及财

务账册等公司资料。清算组已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

发布了印章遗失声明。

四、通知和公告债权人的情况

清算组于 2024 年 8 月 9 日在“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

网”及“重庆法制报”发布清算公告，告知国旅出租汽车公司的

债权人应在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（债权申报

截止日期为 2024 年 9 月 23 日）。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，可

以在清算终结前补充申报，同时告知国旅出租汽车公司的债务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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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财产持有人，应主动联系清算组并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

产。

五、债权申报和审核情况

截至目前，无任何单位或个人向清算组申报债权。

六、国旅出租汽车公司财产状况

接受指定后，清算组分别前往重庆市不动产登记中心、重庆

市渝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国家税务总局渝北区龙溪税务

局、重庆市渝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

辆管理所申请调查了国旅出租汽车公司的财产信息。

1、不动产方面：经与重庆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，国旅出

租汽车公司名下无不动产登记信息。

2、企业参保信息方面：经与重庆市渝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查询，国旅出租汽车公司在重庆市范围内无参保信息。

3、税金债权方面：经与国家税务总局渝北区税务局核实，

国旅出租汽车公司无税务登记信息。

4、工商信息方面：经与重庆市渝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查询

核实，国旅出租汽车公司于 1999年 5月 17日注册成立。于 2005

年 7月 8日被吊销执照。截止调查日，国旅出租汽车公司注册资

本为 60万元人民币，均已全部实缴。

5、车辆信息方面：经与重庆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查询核实，

公司名下无车辆登记信息。

6、银行账户方面：由于清算组未能接管到国旅公司的任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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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务资料，清算组未能调查到公司的任何银行账户信息。

7、对外投资方面：通过清算组调查到的工商档案信息显示，

国旅出租汽车公司无对外投资。

8、无形资产方面：清算组通过中国商标网查询，国旅出租

汽车公司名下无任何商标权、专利权、著作权等无形资产。

综上，国旅出租汽车公司名下无任何资产，亦无任何负债。

七、清算组代表公司参加诉讼、仲裁的情况

清算组通过裁判文书网、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，国旅出

租汽车公司不涉及任何诉讼、仲裁以及执行案件。

八、清算费用支出情况

截至目前，本案共产生清算费用 582元，具体明细如下，均

由清算组先行垫付。

用途 金额

邮寄费用 22元

公告费用 380元

刻制印章费用 180元

合计 582元

九、公司财产变价和分配情况

清算组未能接管到国旅出租汽车公司的任何财产，通过调查

也未发现其他任何财产线索，故本案没有可供变价、分配的财产。

十、清算组意见

国旅出租汽车公司已被吊销多年，无实际经营地址，公司的账册、
文件、人员均下落不明，且公司名下无任何财产，本案属于无产可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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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法清算的案件，根据《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
第 28条、第 29条规定，应当终结强制清算程序，公司的债权人可以
另行依据《公司法司法解释二》第十八条的规定，要求国旅出租汽车
公司的股东、董事、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对其债务承担偿还责任

特此报告！

重庆市渝北区国旅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

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

javascript:void(0);
javascript:void(0);
javascript:void(0);

